

[bookmark: _Toc201118545]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
基础原料预处理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0285]
[bookmark: _Toc2791]1、生产企业环境要求
总要求 
预处理场所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产业政策的相关规定。 
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符合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在预处理过程中，不应： 
a) 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 
b) 超范围和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c) 添加非食用物质； 
d) 添加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和《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中的物品； 
e) 生产和使用未经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新食品原料； 
f) 添加法律法规禁止的物品。
预处理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DB510100/T 174、DB510100/T 214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要求
预处理过程中不得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或非食用物质，同时应防止交叉污染。
[bookmark: _Toc11384][bookmark: _Toc10214]
2、技术要求
2.1原辅料要求 
2.1.1鲜红辣椒应干净、新鲜、色泽红亮、肉头饱满、无把或脱帽、无杂物，无虫蛀、无霉变，符合GB 2761、GB 2762、GB 2763的规定，每年每产地提供食品安全项目检验报告。
2.1.2干红辣椒应脱帽，符合GB/T 30382的规定，每年每产地提供食品安全项目检验报告。
2.1.3蚕豆应符合GB/T 10459的规定，脱壳后的蚕豆瓣应色泽淡黄、新鲜，瓣粒大小基本均匀,具有蚕豆瓣综合气味、无异味，标准整瓣粒≥92%，无霉烂、无病斑蚕豆瓣，虫蛀粒≤5%，过6mm筛，6mm筛下物≤3%，蚕豆瓣水分≤14.0%、杂质≤0.5%，每年每产地提供食品安全项目检验报告。
2.1.4食用盐应符合GB/T 5461的规定。
2.1.5小麦粉应符合GB/T 1355的规定，每年每产地提供食品安全项目检验报告。
2.1.6米曲霉应符合经过合法备案的企业标准的规定,霉系采用沪酿3.042。
2.1.7加工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每年提供一次不低于36个项目的检验报告。
[bookmark: OLE_LINK5]2.2 物料A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2.2.1 A预处理流程
蚕豆—→脱壳、挑选—→烫瓣（或冷水/温水浸泡）—→浸泡—→拌小麦粉、接种米曲霉（泸酿3.042）—→制曲—→拌和盐水—→入池储存—→物料A
[bookmark: OLE_LINK6]2.2.2 B储存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恒温：3-6个月。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4]常温：8-12个月。
物料A氨基酸态氮（以N计）/(g/100g）≥0.4。
2.3 物料B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2.3.1 预处理流程
[bookmark: OLE_LINK14]红辣椒—→去把（蒂）、挑选、清洗（浸泡）—→轧碎、拌盐—→入池储存—→物料B
2.3.2预处理要求
a）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_GoBack]辣椒宰制粒度
3-7cm占比80%以上，不得有整辣椒。
b） 储存过程管理
辣椒经预处理后入池2-3天后，进行循环淋池4-5次，物料淋透，盐水均匀后，
方可封池储存，储存时间超过3个月的，每3个月对物料做一次淋池。
c） [bookmark: OLE_LINK9]储存技术要求
常温：3-12个月。
2.4 基础原料（2号)预处理技术要求
2.4.1基础原料（2号)流程
物料A+物料B—→拌和—→入池储存（常温）—→挑选—→基础原料（2号)
2.4.2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7]a)物料B辣椒配比
[bookmark: OLE_LINK16]二荆条系列（四川、贵州）鲜辣椒醅比例≥40%，美国红、千斤红、红龙系列鲜辣椒醅比例≥30%，美国红、千金红、红龙系列干辣椒醅比例≤30%。
[bookmark: OLE_LINK19]b)物料A与物料B配比
[bookmark: OLE_LINK10]物料A：（物料A+物料B）≤30%。
c)储存时间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每年3-7月入池的基础原料2号储存时间为7-12个月，其余月份入池的基础原料2号储存时间为8-12个月。
d)储存过程管理要求
根据物料状态进行适当的翻料或倒池，确保储存物料均匀不分层、无肉眼可见微生物生长菌落、表层无干壳状。
2.5感官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5]物料A、物料B应符合表1的规定，基础原料（2号)应符合表2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4]物料A、物料B感官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3]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物料A
	物料B
	

	色泽
	深棕褐色、有光泽
	辣椒固有的鲜红色，有光泽，无明显青椒
	取适量样品放置于白色瓷盘内，在充足的自然光线下，目测色泽、组织形态/性状，嗅其气味，尝其滋味，检查有无杂质。

	组织形态性状
	瓣粒无结团、无腻滑，酱汁浓稠
	辣椒块成型、综合感官无糊状感，无腐烂变色，无较大不溶食用盐颗粒
	

	滋、气味
	酱酯香浓郁、具有该物料特有香气，味鲜、回味悠长，酥脆
	具有该物料固有的鲜辣滋味、风味，无异臭、发酸等不良气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基础原料（2号)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色泽
	深红褐色，油润有光泽
	取适量样品放置于白色瓷盘内，在充足的自然光线下，目测色泽、组织形态/性状，嗅其气味，尝其滋味，检查有无杂质。

	组织形态性状
	粘稠适度，可见辣椒块和蚕豆瓣粒
	

	滋、气味
	具有该物料固有的香气，酱酯香浓郁，味鲜辣，瓣粒香脆、化渣，回味较长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备注
	若感官指标按本表所列要求与检验方法进行判定出现争议，可参考按规定确认的封存的样品对比判定。


2.6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3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大肠菌群/（MPN/g）                 ≤  
	0.3
	GB 4789.3 MPN计数法

	a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GB 4789.1和GB/T 4789.22执行


2.7食品安全指标
应符合表4的规定。
食品安全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总砷（以As计）/（mg/kg）       ≤
	0.5
	GB 5009.11

	铅（以Pb计）/（mg/kg）         ≤
	0.9
	GB 5009.12

	黄曲霉毒素B1/(μg/kg )         ≤
	3.0
	GB 5009.22

	山梨酸/(mg/kg)
	不得检出（＜1）
	GB 5009.28

	苯甲酸/(mg/kg)
	不得检出（＜1）
	

	糖精钠/(mg/kg)
	不得检出（＜1.5）
	

	环己基氨基磺酸钠/（g/kg）
	不得检出（＜0.01）
	GB 5009.97

	敌敌畏/(mg/kg)
	不得检出（＜0.01）
	NY/T 761

	苏丹红（Ⅰ～Ⅳ）
	不得检出
	GB/T 19681

	罗丹明B
	不得检出
	SN/T 2430 

	酸性橙
	不得检出
	SB/T 10920

	碱性橙
	不得检出
	GB/T 23496


2.8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等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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